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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長聯會為一非牟利智障人士家長自助組織，本會為智障人士及其家庭提供支援，並關注

有關智障人士福利，服務和權益，希望為他們建造更美好明天。 

 

庇護工場不設退休期 

現時智障人士在庇護工場工作，沒有年齡上限，就算智障人士因年長而出現身體機能退化

或已屆一般人的「退休年齡」，他/她只可選擇勉強繼續或退出服務，但奈何在退出後並沒有

其他服務銜接，這等如叫家人接回家自行照顧。照顧一位智障人士已非容易，更何況照顧

一位高齡的智障子女？現時某些康復服務機構由社署撥款在單位內設立「職業延展計劃」及

「延展照顧計劃」，但一來有關計劃並不是在每個庇護工場及日間展能中心設立，二來我們

認為該些計劃根本不能對應智障人士老化的問題，只是在掩蓋及拖延問題。因此，家長聯

會認為政府應設立一個適當的銜接服務，讓在庇護工場及日間展能中心的高齡智障人士能

在該處接受合適的照顧，同時亦可舒緩以上服務的提供者在人手及設施方面的壓力。 

 

院友臨時安置問題 

由於很多院舍都正面對院友老化問題，正積極尋求加裝設施或改建，我們明白當中的工程

實屬必須，家長亦喜見院舍加裝更合適的設施以給予智障人士一個更好的照顧，並減少院

舍員工受傷的情況。但我們認為署方須正視臨時安置所帶來的問題並向院舍方面提供合適

的協助，如自閉症人士對新環境的適應問題、臨時住所的設施是否足夠，及會否離原來住

所太遠以致家人不便探望等。 

 

增設「親子雙老院舍」 

今天，智障人士家庭的「雙老」問題已去到一個非常嚴峻的地步，聯會內的家長很多都出現

了由一位七、八十歲的父母照顧五、六十歲的子女的情況。由於家長本身都年時已高，身

體機能日漸衰退，自己亦需進入安老院舍接受照顧。但據我們所知，大部分家長都將此安

排視作最後選擇，他們在有能力的情況下，都希望由自己親手照顧，並會一直堅持至身體

真的負荷不來才進入院舍生活。因為一旦進入院舍，他們便會失去了很多與智障子女相處

的機會。因此，家長聯會建議政府基於家庭團聚的人道立場，考慮設立提供綜合服務的

「雙老院舍」或輔助宿舍，讓家長及智障人士可居於同一或就近地點。此舉不但可支持家庭

團聚，亦可讓家人在實際照顧或情緒支援上為院舍提供協助。須知道在照顧智障人士的工

作上，家長的支援亦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相信長遠有助舒緩院舍日益繁重的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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